
亳州学院零星维修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所有零星维修工程完成验收后，统一结算审核完成后，支付至

结算审核价款的 97%，余款作为质保金，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扣

除违约金（如有）一次性付清（无息）。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亳州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 
符合性审查

资格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二、项目概况 

1.维修亳州学院主校区校园内的基础设施，包含且不限于墙面磁砖、地面铺

装、屋面防水、卫生间防水、墙面粉刷、路面等。中标人须按采购人要求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相应的维修工作。维修的材料若由采购人提供，则中标人须无条件配

合维修，材料费不计入服务款项内，仅计人工费用。 

2.任务过程简述： 

（1）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的《施工任务通知单》后，须立即组织材料、人员

施工，并同时做好计量（计量须经采购人签字确认并记录施工月份、施工内容

等信息）工作，最终填写《施工内容确认单》。 

（



标商）。 

2.结算支付价款的确定 

零星工程结算价=依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出的工程竣工审计价×结

算费率。 

其中工程竣工审计价为审计部门依据相关定额，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得

出，该审计价不得下浮。结算价为工程竣工后招标人实际应当支付的价款，是中

标人编制的工程结算经业务委托审计后，在工程竣工审计价的基础上再乘以中标

费率计算得出。下浮包括工程所用大宗主要材料。 

（1）项目工程结算和审计采用 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包括《安

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安徽省建

设工程计价定额(共用册）》、《安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装饰装修工程

计价定额》、《安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安徽

省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仿古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抗震加

固工程计价定额（2011）》、《安徽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定额》、《安徽省建设工程

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和《1999 年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安徽

省综合价格》（税率不予调整）。人工费调整执行亳州市造价站最新相关文件规

定；取费程序及标准执行亳州市造价站的规定。 

（2）主要材料约定：主要材料价套用当月亳州地区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

价（正本）并符合甲方推荐的参考品牌及要求；信息价中不含的主材价格及特

殊材料需经采购人、中标人及采购人的审计部门或由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共同询

价确定（询价确定的材料单价不计取优惠费用）。 

（3）主要材料品牌及参数确定：中标人需选用至少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 

（4）施工水电费用：按照决算价的 7‰计取，由采购人在结算时直接扣除。 

（5）审核费用：施工单位申报的决算，经审计，决算核减数超过申报数的

5％，则审核费用由乙方承担。 

（6）中标人需按照采购人下达的《施工任务通知单》中约定的质量和工期



要求完成工程。 

（7）中标人根据本招标文件和国家相应施工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报价编制

依据、资料、文件进行计价。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工程实际情况和风险，编制报

价。 

（8）工程验收后十四天，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竣工验收资料壹套，并提交

项目决算申报书（纸质和电子+软件版）。 

四、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签订合同前须向采购人缴纳 5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服务期满后，无

违约情况，一次性无息退还。 

五、其他要求 

1.工程重难点。 

1.1 项目需在不影响教学办公情况下施工，施工时间紧迫，须考虑夜间加班。 

1.2 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原有建筑、设备等成品保护，并承担其费用及在校

师生安全。 

2.弱电监控等部分改造由学校确定年度弱电监控等维保单位施工，中标人应

积极做好配合。 

3.在招标区域范围内，采购人有权委托本项目中标人外的其他施工人完成维

修改造任务。 

4.中标人按招标文件和本项目合同约定，承接具体维修改造项目时，可不再

签订具体项目施工合同，以采购人基建维修管理部门印发的《施工任务通知单》、

本项目合同、决算审计材料等作为结算依据。 

5.中标人须派驻项目管理人员至少 1 名，项目管理人员须中标公司正式任命，

负责现场的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包括且不限于安全、质量、进度和维修过程管

理的相关事务。 

六、考核管理 

1.中标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1）未按投标文件承诺派驻项目管理人员的； 



（2）项目发生安全事故的； 

（3）恶意破坏采购人公物骗取施工任务的； 

（4）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影响的。 

2.以下任一情形，中标人第一次发生将被予以警告，第二次发生须主动向采

购人缴纳 50%的履约保证金，第三次发生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约、并不予退还履

约保证金，如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须进行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 

（1）无正当理由不承接招标人委派的工程任务（采购人批准的除外）； 

（2）除采购人原因外，未按施工任务通知单开工的； 

（3）未按施工合同规定的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的； 

（4）承接的工程任务累计有二个及以上项目验收不合格的； 

（5）决算核减数超过申报数的 10％的； 

（6）决算申报超过合理时限的。 


